

苏政复〔2016〕2号

省政府关于同意建立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批复
盐城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盐城高等师范学校阜宁高等师范学校资源整合升格为盐阜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请示》（盐政发〔2015〕32号）、《关于盐城高等师范学校阜宁高等师范学校整合升格的请示》（盐政发〔2015〕172号）收悉。经研究，同意在盐城高等师范学校和阜宁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建立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同时撤销盐城高等师范学校和阜宁高等师范学校建制。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专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隶属你市管理。
江苏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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